台州市财政局文件

台财会发〔2010〕14号

关于撤销台州市远新代理记账有限公司

代理记账资格的复函
台州市远新代理记账有限公司：

你公司申请注销代理记账许可证的报告收悉。因你公司从业人员不符合设立代理记账机构条件，根据《代理记账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第27号令）第二十条和第二十一条，经研究，决定撤销你公司代理记账资格，收回代理记账许可证书（证书号：台2007001）予以注销。

特此批复

二○一○年七月三十日

主题词：会计 先进  评选  通知
抄送：浙江省财政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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